南京市平安企业创建活动领导小组
宁企创〔2009〕10号

关于对申报首批“省级平安企业”单位的公示
根据省“平安企业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做好首批省级“平安企业”申报评定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以全市首批100家“南京市平安企业”单位为基础，本着好中选优的原则，经层层推荐、实地考察和综合评定，市“平安企业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决定推荐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12家企业为首批“省级平安企业”拟申报单位。为确保此次申报工作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杜绝弄虚作假，保证申报单位的创建工作成效如实、准确，现在全市范围内予以公示。公示时间从2009年12月28日起至2010年1月4日止，在此期间，如有意见，可通过电话或书面形式向市“平安企业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：84428233(地址:南京市公安局经保处，邮编：210005)。拟申报单位名单如下：

1、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307厂）

2、 江苏省电信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
3、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江苏公司
4、 南京大桥机器厂

5、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

6、 江苏中烟工业公司南京卷烟厂

7、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化分公司
8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
9、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

10、 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

11、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

12、 南京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

(排名不分先后)
特此公示。
南京市平安企业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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